
民法典法条点读

【民法典第 1006条】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

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

胞 、 人体组织 、 人体器官 、 遗

体 。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

迫、 欺骗、 利诱其捐献。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

款规定同意捐献的， 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或者遗嘱形式。 自然人生

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 该自然

人死亡后， 其配偶、 成?子女、

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 决定捐

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成立五年即获博士学位授予权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科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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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慧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从 2002 ?学院成立之初就设有

宪法与行政法学科硕士点， 是
学院目前拥有硕士点最早的学

科之一。 宪法与行政法学学科

将研究方向与国家、 地方建设

的需求紧密结合， 在区域与都

市法治、 理论宪法学、 法社会
学方向的立法研究、 经济宪法

等方向不断突破， 形成了交大
法学院独有的研究特色。

依托研究院发展学科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从 2002 年

学院成立之初就设有宪法与行政法学科

硕士点， 是学院目前拥有硕士点最早的

学科之一。 同年 10 月， 学院成立了宪法

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是宪法与行政法学

科一个开放性的教研活动平台。

依托宪法与行政法研究所， 2005 年

经批准设立了区域与都市法制研究中心，

以实现对区域与都市法制的综合、 交叉

研究。 该研究所重点研究经济宪法、 公

民权利、 区域与都市法制、 地方自主权、

立法学、 行政行为、 公众参与和判例等。

其中， 区域与都市法制系“211” 三期建

设项目。

在课程建设方面， 2004 年本学科带

头人叶必丰教授创办的 《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 获上海市精品课程并于 2009 年

获评国家级精品课程。 经过学科设立之

初叶必丰教授、 朱芒教授、 徐向华教授

与 2006 年加入学院的季卫东教授的共同

努力，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宪法与

行政法学科于 2006 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

权， 为后续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宪法与行政法学科当前的师资队伍建

设趋于稳定。 作为一个年轻的法学院， 从

该学科建设之初的三位教授逐渐扩大至目

前的十位教授， 在叶必丰教授的带领下，

组建起了一支导师科研能力突出， 学缘结

构合理的学科队伍， 成员分别毕业于北京

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

威斯康星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

精品课程“零”的突破

宪法与行政法学科团队积极重视教学

和人才培养， 开设了一系列优秀课程， 并

编写出版了多部教材， 屡次荣获个人和团

队教学奖项。 学科开设的 《行政法和行政

诉讼法》 课程为成长中的交大法学院实现

上海市和国家精品课程“零” 的突破。 季

卫东教授讲授的 《法与社会》 入选国家级

公开课课程， 叶必丰教授编写的 《行政法

和行政诉讼法》 《行政法学》 等多部教材

荣获上海市一、 二等奖和司法部二等奖。

此外， 宪法与行政法学科教学团队也

被评为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学团队， 叶必

丰教授荣获上海市第六届教学名师称号。

在日常课程教学外， 学科中各位教授安排

大量时间与学生交流， 亲自指导学生在学

业和生活中的困惑， 引导学生开拓思维，

精进学业。 该学科带头人叶必丰教授表示

应当高度重视人才培养， 不能只注重教师

个人科研能力的发展， 应当将上课视为老

师的天职。 同时也提出“写好一本教材，

让学生记住一辈子” 的观点， 作为学科教

师应当意识到编好一本教材的重要性， 多

为学生的更好发展而考虑。

以智库思维推动研究发展

经过十余年不懈努力与积累发展， 宪

法与行政法学学科已经探索出了明确的研

究方向， 形成了相互服务的良好氛围， 在

全国范围内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随着

师资力量的逐渐壮大， 通过团队间不断的

交流和琢磨， 宪法与行政法学学科探索出

了一条研究发展的特色之路。 在保证每位

教师都能够充分发展的前提下， 宪法与行

政法学学科将研究方向与国家、 地方建设

的需求紧密结合， 在区域与都市法治、 理

论宪法学、 法社会学方向的立法研究、 经

济宪法等方向不断突破， 形成了交大法学

院独有的研究特色。

学科团队和谐共处， 相互支撑， 年长

教师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提供空间和指导，

同时减轻他们的行政压力， 以节省出时间

和精力投入到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在互相

服务、 齐力发展的良好氛围下， 宪法与行

政法学学科已在全国范围内占据不容忽视

的地位， 年长一代的法学家如叶必丰教授

等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高全

喜教授的政治宪法学、 徐向华教授的立法

学、 朱芒教授的判例研究等在全国影响力

突出， 青年教师如林彦教授等也已在学术

界声名鹊起， 如今的交大法学院宪法与行

政法学学科在国内外法学研究领域中的地

位不可动摇。

未来: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

宪法与行政法学学科师资力量雄厚，

学术氛围浓厚， 在下一阶段的学科发展中，

将继续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和凯原法学院的

战略优势和科研平台， 与国家、 地方和学

校的发展规划紧密结合， 根据师资情况，

继续凝练学科特色， 将学科发展的特色之

路走得更加扎实和长远。

此外， 宪法与行政法学学科将把人才

培养作为近阶段的重中之重， 聚力打造更

多精品课程， 撰写学科适用的精品教材，

培养有国际化视野和格局的优秀人才， 为

未来科研力量的持续壮大与宪法与行政法

学学科的更好发展而辛勤耕耘。

《民法典》中的人体捐献规定

□杨代雄（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民法典第 1006 条规定了人体捐献的

原则、 主体和形式。

人体捐献的原则

人体捐献包括人体细胞捐献、 人体

组织捐献 （血液、 骨髓）、 人体器官捐献

（肺、 肝、 肾、 眼角膜等） 和遗体捐献。

《民法典》 第 1006 条第 1 款规定了人体

捐献应遵循自主和无偿原则。

其一， 自主捐献原则。

自然人有权决定是否捐献自己的人

体细胞、 人体组织、 人体器官， 或者是

死后的遗体。 在进行活体捐献时， 医疗

机构有义务充分告知捐赠事项， 自然人

在了解摘取手术的过程、 风险及可能的

后果等信息后自主作出是否捐献的意思

表示。

捐赠的意思表示必须是捐赠人的真

实意思， 任何人不得违背、 强迫、 欺骗、

利诱他人进行人体捐献。 自然人可以在

生前作出死后捐献遗体的意思表示， 自

然人生前明确不同意捐献的， 任何人不

得将其遗体捐献。

对于人体捐献的意思表示， 自然人

应享有任意的撤销权， 可以在捐献前的

任何时候撤销。

其二， 无偿捐献原则。

人体捐献应当是无偿的， 捐献人不

能获取对价。 人的身体不能作为买卖的

客体， 法律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

胞、 人体组织、 人体器官或遗体。

对此， 《民法典》 第 1007 条有明文

规定， 违反该规定的， 买卖行为无效。

无偿捐献原则， 并不是等同于不许捐献

人收取任何费用。 捐献人可以收取医疗

费、 营养费、 误工费等费用。

人体捐献的主体和形式

1.完全行为能力人。 有权决定人体

捐献的主体为年满 18 周岁且没有心智障

碍的成年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

行为能力人不能做出有效的人体捐献的

意思表示。 依据 《民法典》 第 35 条“监

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履行监护职责” 的规定， 监护人也不能

代替被监护人作出人体捐献的意思表示。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第 9 条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摘取未满 18 周岁

的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决定人体捐献

的， 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或遗嘱。 《民法

典》 第 1134 条至第 1139 条规定了遗嘱

的形式： 自书遗嘱、 代书遗嘱、 打印遗

嘱、 口头遗嘱、 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

嘱、 公证遗嘱等。

2.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近亲属 。

自然人生前虽未表示同意捐献， 但也未

表示不同意捐献的， 自然人死后， 其配

偶、 成年子女、 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

未成年子女本身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

能力， 所以不能也无须参与共同决定。

共同决定采用“一票否决” 制， 配偶、

成年子女、 父母中只要有一人反对遗体

捐献的， 则捐献就不能进行。 配偶、 成

年子女、 父母共同决定捐献的， 该决定

也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11 月 7 日， 由上海市法学会网络治理与数据

信息法学研究会主办， 华东政法大学数据法律研究

中心、 互联网法治研究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

与竞争法研究院共同承办的“第三届中国数据法律

高峰论坛暨上海市法学会网络治理与数据信息法学

研究会 2020 年年会” 在沪举行。 本次论坛紧扣时

代主题， 回应社会关切， 共商“个人信息保护与数

据要素市场建设的冲突与协同” 之议题， 为数据信

息法学发展与网络社会治理贡献“上海智慧” 和

“上海方案”。

论坛分为“数据要素市场对个保法的冲击与挑

战” 与“个保法草案重点条文领读和研讨” 两个议

题展开探讨。

华东政法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上海市法学会网络治理与数据信息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高富平作“作为生产要素的个人数据保护 / 利用

秩序” 的主题演讲， 首先从个保法的缘起出发谈及

个人数据保护制度的演进， 并进一步从资源视角创

造性地提出了个人数据保护与利用路径： 将个人数

据明确为社会资源， 确立个人信息可合法正当使用

原则； 以关联定义个人信息， 以识别定义信息处

理； 建立以身份信息保护为核心的个人信息保护规

则， 放弃敏感与非敏感划分， 给予身份信息特殊保

护； 建立去标识化信息可以分享利用规则； 确立信

息处理者在原目的范围内再使用规则。

（徐慧 整理）

第三届中国数据法律高峰论坛在

沪举行

共商个保法面临的

冲击与挑战

重点学科推介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11 月 14 日， 由同济大学法学院与中

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上海基地、 上海市

人工智能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人工智能与法

律” 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 会议围绕“人工智能

发展的科技伦理与法律问题” 开展研讨。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蒋惠岭， 中国法学会网络

与信息法学研究会负责人、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

长、 研究员周汉华在线致辞。

主旨报告阶段，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副主任

孙福辉介绍了我国法院的信息化发展情况与未来考

量。 她表示， 目前为止， 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实践

还是远远落后于理论， 特别是行业应用方面。 智慧

法院在疫情防控期间可谓“大显身手”， 今年 2 月

-6 月期间， 全国法院审判执行连数量有所下降，

结案率却未降反升。 但在智慧法院的应用上仍存在

有一些痛点， 例如在应用层面上， 文书的公开带来

了便利， 但也存在被扩大化问题， 这都需要后续的

研究与探讨。

之后， 论坛分为四个单元， 与会专家分别围绕

“智慧司法的理论与实践” “无人驾驶的法律规制”

“人工智能与算法治理” “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

全” 展开研讨。

“人工智能与法律”研讨会举办

关注人工智能发展的

科技伦理与法律问题

遗 失 声 明
上海隆岳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664379199P， 遗 失 银

行印鉴章一套： 韩登兰法人章、

财务专用章， 声明作废， 特此

公告。


